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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1
2
3
4
5
6
7

被担保方

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

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安徽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简 称

友发供应链

管道科技

销售公司

云南友发方圆

江苏友发

唐山正元

安徽管道

● 担保人名称

序号

1
2

担保方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简 称

公司或本公司

管道科技

●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

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5 年 1 月1日至 1 月 31日，公司为子公司

（含分公司、孙公司，下同）提供的（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55,000.00万元；截至

2025 年 1 月31日，公司（为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35,528.90万元。

● 2025 年1月份发生的担保中不存在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5年1月份公司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1月31日，公司为子公司在 2025年度担保计划内提供的（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

的）担保合同金额为55,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
方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友发供
应链

管道科
技

唐山正
元

全资子公司对孙公司的担保

安徽管
道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销售公
司

云南友
发方圆

江苏友
发

合 计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管 道 科
技

公司

公司

公司

债权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丰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泉支行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发区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玉溪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溧阳支行

合 同 担 保
金额(万元)

8,000

5,000

5,000

1,000

5,000

7,000

8,000

8,000

8,000
55,000

实际使用额
度

（万元）

1,000
4,000
1,000
1,000
2,200
2,800

1,000

2,500

2,000

5,000

5,000

5,000
32,500

实 际 使 用 时
间

2025/1/17
2025/1/21
2025/1/7
2025/1/6
2025/1/20
2025/1/23

2025/1/17

2025/1/16

2025/1/17

2025/1/21

2025/1/21

2025/1/24
--

新增担保额度
或存量贷款续

担保额度

存续量担保

存续量担保

新增担保

新增担保

存续量担保

存续量担保

新增担保

存续量担保

新增担保

存续量担保

存续量担保

存续量担保

--

担保预计
有效期

42个月

42个月

42个月

42个月

48个月

42个月

48个月

42个月

48个月

48个月

42个月

47个月

--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

率

49.28%
49.28%
66.45%
66.45%
51.10%
51.10%

9.95%

84.24%

不适用

69.33%

69.33%

69.33%
--

是 否
关 联
担保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是否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2024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1,477,700.00万元，其中新增的担保为不超过363,459.40万元，其

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

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如2025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子公司，

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8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10-19
公司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7815号18号库204室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大邱庄镇佰亿道12号

法定代表人：韩德恒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木材

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金属矿石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钢压延加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电子过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203,630.8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00,356.48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00,356.4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103,274.33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
655,766.51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406.21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188,999.33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86,911.78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86,911.7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102,087.55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
818,929.37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563.97万元人民币。

2、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761265353G
成立日期：2004-04-22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1号增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1号增1号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防腐保温管、双金属复合管、钢套钢蒸汽管、水泥砂浆衬里

及水泥砂浆配重管、不锈钢管、螺旋钢管、承插式钢管、热镀锌钢管、PP-R管、PE管、PVC管、铜管、管

件加工制造；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管道工程安装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

口的除外）；自有厂房、机械设备租赁；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其资产总额为 129,815.16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86,265.30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82,612.3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3,549.85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271,

704.07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4,902.19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138,928.08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87,919.89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81,865.3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51,008.19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80,
630.4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7,392.38万元人民币。

3、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3005959581
成立日期：2015-02-09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浩

注册资本：15,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47,107.8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23,917.46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123,917.46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23,190.36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222,393.2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889.03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其资产总额为 176,004.86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152,283.35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52,283.3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23,721.52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155,512.1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036.18万元人民币。

4、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3MADFKHC14A
成立日期：2024-03-26
公司注册地：云南省玉溪市海通县产业园区杞湖路13号

主要办公地点：云南省玉溪市海通县产业园区杞湖路13号

法定代表人：王亚林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

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建

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防腐材料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颜料

制造；颜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其资产总额为 70,081.89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38,466.23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31,513.62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31,615.66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20,
838.97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596.19万元人民币。

5、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XH48G4X
成立日期：2018-11-22
公司注册地：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1号

主要办公地点：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董希标

注册资本：67,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安

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颜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267,642.67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85,560.95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58,573.4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82,081.72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
025,156.88万元人民币，净利润7,442.85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其资产总额为 275,495.84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196,152.77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63,540.6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79,343.07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757,811.96万元人民币，净利润4,815.02万元人民币。

6、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2695862458M
成立日期：2009-10-19
公司注册地：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茂华

注册资本：31,93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热浸镀锌钢管、高频焊接钢管、钢塑复合管、螺旋焊接钢管、不锈钢焊接钢管、方矩

形钢管项目；经销钢材、塑料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际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93,562.64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47,814.06万元

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47,685.10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45,748.58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646,
167.42万元人民币，净利润6,309.72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其资产总额为 99,220.75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58,052.52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57,953.03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1,168.23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407,
814.0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010.19万元人民币。

7、安徽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1MA8QFYMXXT
成立日期：2023-5-19
公司注册地：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邢塘街道办事处经开区二期标准厂房9栋

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邢塘街道办事处经开区二期标准厂房9栋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工具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

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制品研发；金属结构制造；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7,281.69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724.41万元人民

币，流动负债总额为724.41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6,557.29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7,229.13万元人

民币，净利润553.37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7,385.63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646.88万元人

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646.8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6,738.74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2,034.49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169.47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友发供应链

管道科技

销售公司

云南友发
方圆

江苏友发

唐山正元

安徽管道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管道科技

债权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
区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玉溪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丰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
支行

签署日期

2025/1/14
2024/12/19
2025/1/6

2024/11/27
2025/1/8

2024/10/17
2025/1/15
2024/9/24
2025/1/16

合同担保金
额

（万元）

8,000
5,000
5,000
7,000
8,000
8,000
8,000
5,000
1,000

担保
方式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

担保期限
（月）

45
48
48
48
47
48
48
72
72

担保责任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满足部分所属公

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

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

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

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35,528.9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54%。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对公司合并范围以外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

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3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以自有资产抵/质押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抵押人名称

序号
1

抵押人名称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简 称
销售公司

●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

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5 年 1 月 1日至 1 月 31 日抵/质押的资产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890.88万元；截止 2025 年 1 月 31日，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98,
834.1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79%。

一、基本情况概述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2024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

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分公司、孙公司，下同）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

超过 1,477,700.00万元，其中新增的担保为不超过363,459.4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

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如2025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子公司，

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83）。

2025年 1 月 1日至 1 月 31日，公司以自有资产向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抵/质 押
人名称

销 售 公
司

抵押权人名称

天津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

区支行

抵/质押

抵押

抵/质押物名
称

房产

抵/质 押
合同编号

0382025002

权证编号

津（2018）静海
区不动产权第

1011124号

抵押物账面金额
(万元)
890.88

质押物账面金
额(万元)

-

担保合同金额
(万元)

5,000.00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3005959581
成立日期：2015-02-09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浩

注册资本：15,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抵/质押自有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用于抵质押的资产为公司自有资产，2025 年 1 月 1 日至 1月 31 日抵质押的资产账面

价值为人民币890.88万元；截止2025 年 1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账面价值合计298,834.18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79%。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为抵质押物，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子公司生产经营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公司子公司目前经营状

况正常，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进行资产抵质押事项的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1
转债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24/6/1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435,62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3%
105,386,617.41元

4.92元/股~5.3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 年 6 月 1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本次拟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39 元/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1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回

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2日、2024年 6月 14日及 2024 年 6
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91）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报告书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4-
092）。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2023
年及2024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将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变更为“用

于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员工持股计划”。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2023年及2024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70）。

公司 2024 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实施，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即回购价格上限由 8.39 元/股调整为

8.24 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 年 1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979,48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7%，

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5.30 元/股，成交 的 最 低 价 格 为 5.11 元 / 股 ，已 支 付 的 总 金 额 为 人 民 币5,
129,887.87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止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0,435,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最高成交价为5.3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9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05,386,617.41元

（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0
转债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8.39 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8.24 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5 年 2 月 7 日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 年 6 月 1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本次拟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39 元/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1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回

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2024年6月14日、2024 年6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91）（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报告书的更正

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4 年三季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 36,
815,967 股不参与利润分配）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

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 2025 年 1 月 22 日，除权（息）日为 2025 年 1 月 23 日。

根据《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

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相

应调整。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8.39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 8.24 元/股（含），具体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由于公司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432,963,
31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 36,815,967 股），本次权益分派为差异化分红，回购专用

账户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本次差异化分红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
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432,963,311-36,815,967)×0.15]÷1,432,963,311≈0.1461元/股。

公司 2024 年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涉及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

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8.39-0.1461 )÷(1+0) = 8.2436 ≈ 8.24 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根据《回购报告书》，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8.24 元/
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4,271,844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69%。按回购资

金总额下限 10,00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8.24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2,135,922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85%。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

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

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6 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5-010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3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28.27万股

0.50%
7,314.68万元

23.77元/股~51.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
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高于5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33）。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50.0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49.88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 2024年 6月 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6）。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49.88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49.83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10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90）。

公司于 2025年 1月 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公司股份价格由不超过49.8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72.00元/股（含），
该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6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购买的最高价为51.00元/股、最低价为46.49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8,139,885.69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282,7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50%，购买的最高价为 51.00元/股，最低价为 23.7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3,146,800.8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88623 证券简称：双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4，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
2024年2月23日~2025年2月22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43,996股

0.92%
3,000.67万元

47.80元/股~61.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93.54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

月24日、2024年2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因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93.5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91.9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因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91.96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91.7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43,996股，占公司总股本59,142,700股的比例为0.9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1.89元/股，最低价为
47.8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6,739.3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272 证券简称：联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5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15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后12个月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152,759股

1.11%
17,490,619.03元

13.87元/股~17.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22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和2024年11月22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75）和《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2,1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03,627,000股的比例为 0.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45元/股，最低价为
14.33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93,39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152,75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03,627,000股的比例为1.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20元/
股，最低价为13.8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490,619.0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88416 证券简称：恒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7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30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75,036股
0.8169%

24,676,643.83元
31.53元/股~39.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司自有

资金、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2.51元/
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675,036股，占公司总股本82,637,279股的比例为0.816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9.60元/股，最低价
为 31.5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676,643.8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
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5-006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期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第二期）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第二期）

预计回购金额（第二期）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第二期）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第二期）

累计已回购金额（第二期）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第二期）

2024/10/30
2024年10月28日~2025年10月27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26,989股

0.59%
78,373,496.42元

104.95元/股~119.8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因实施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 180元/股（含）调整为人
民币178.35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于2024年11月8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1月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后调整第二期股份回购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第二期回
购方案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 548,021股，占公司总股本
123,262,117股的比例为 0.44%，最高成交价为 114.7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4.95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人民币58,374,753.7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期）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726,989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9.82元/股，最低价为104.9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78,373,496.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863 证券简称：松炀资源 公告编号：2025-003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13
2024/6/13~2025/6/12

1,500.00万元~3,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66万股
0.0130%
50.24万元

18.85元/股~18.9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6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

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20.00元/股，本次回购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2024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
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4）、《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每月公告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积回购公司
股份 2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3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8.94元/股，最低价为 18.85
元/股，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2,405.05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